附件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基础数据表

	（2020年度）

	基本情况
	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	北塔区委宣传部

	
	编制人数
	6
	实有人数
	8

	
	部门职能概述
	负责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计划、把握好舆论导向、新闻宣传、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、组织指导全区开展文明创建、负责文化产业招商引资工作, 负责出版、印刷、电影行业（商业影院和点播影院）意识形态管理和安全生产管理，积极推进“扫黄打非”工作。



	
	年度收入（万元）
	县财政预算安排
	135.99
	非税收入
	0
	合计
	137.55

	
	
	中央省市安排资金
	1.56
	其他收入
	0
	
	

	
	年度支出

（万元）
	基本支出
	339.54
	项目支出
	0
	合计
	339.54

	
	
	其中三公经费支出
	0.76
	
	
	
	

	实施情况
	财政供养人员控制情况
	是否存在超编超配人员：   是 eq \o\ac(□,√)     否(

	
	三公经费管理情况
	是否制定“三公”经费管理办法：是 eq \o\ac(□,√)     否□

招待费用是否明确招待标准和招待人数：是 eq \o\ac(□,√)     否□

公务用车购置运行费是否比上年度下降: 是 eq \o\ac(□)    否(
三公经费是否比年度下降：是☑否 eq \o\ac(□)

	
	非税收入完成情况
	年度非税收入是否完成: 是 eq \o\ac(□)    否□

是否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：是 eq \o\ac(□)     否□

有无截留、坐支、转移等现象:有□     无 eq \o\ac(□)

	
	政府采购及金额
	年度是否制定了政府采购计划：是 eq \o\ac(□,√)    □否

应采购金额9.6万元，实际采购金额12.52万元

	
	预算执行
	本年度是否追加了预算:是☑  否 eq \o\ac(□)， 追加金额27.96万元

本年度是否有结余: 是 eq \o\ac(□)   否☑，结余金额    万元（项目资金）

预决算信息是否公开: 是 eq \o\ac(□,√)   否□

公开时间:2021年 1 月  17 日
公开方式:门户网站 eq \o\ac(□,√)     单位内部□      其它□

	
	财务管理
	是否制定财务管理、会计核算等制度: 是 eq \o\ac(□,√)  否□

会计机构是否按规定设置: 是 eq \o\ac(□,√) 否□

会计人员是否持证上岗: 是 eq \o\ac(□,√)  否□

	
	资金管理
	是否制定资金管理办法: 是 eq \o\ac(□,√)  否□

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: 有 eq \o\ac(□,√)  无□

资金使用是否存在违规使用资金、乱发津补贴奖金现象：是□ 否 eq \o\ac(□,√)

	
	资产管理
	是否制定资产管理制度: 是 eq \o\ac(□,√) 否□

资产管理、保存、处置是否合理规范: 是 eq \o\ac(□,√)  否□

资产是否产权清晰、两证齐全：是 eq \o\ac(□,√)   否□

账、表、实、卡是否相符: 是 eq \o\ac(□,√)  否□

	
	职责履行
	重点工作是否全部完成且质量达标: 是 eq \o\ac(□,√) 否□



	部门

主要绩效
	1、保障机关高效运转，圆满完成各项工作。

2、坚持理论学习，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加强
3、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内容，积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。

4、始终积极探索宣传思想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方法，增加宣传思想工作的宣传力、吸引力和说服力。（一）是做活媒体融合，完成媒体资源整合、技术平台搭建和工作机制重建。（二）做强新闻宣传，制发了《北塔区2020年新闻宣传报道工作方案》，明确工作任务和宣传重点，积极挖掘、宣传推介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、做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，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，党员干部带头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       6、坚持以人为本，精神文明建设

7、不断深入坚持文化自信，加快文旅产业不断发展。



	自评结论
	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等级“良好”。

	问题与建议
	问题：一、 内控制度需进一步完善。

建议：一、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，制定支付环节各项业务管理制度，明确了岗位职责，健全了直接支付审核制度、印鉴管理制度、票据传递制度、专户对账制度、装订管理制度及具体工资、支付业务的流程，严格按照制度执行，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。不断提升管理效能，更好地履行相关职能。




填报人：曾俊健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395080578      时间： 2021年8月25日
 15 / 16

